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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股票怎么交易；质押股票是怎么回事？-股识吧

一、质押的股票是不是马上可以买卖？ 如此， 科学城完蛋了

[原帖]是的！！这点很明确，质押的股票解除质押后肯定能马上交易解除质押还需
几年！！！而且，解除质押后仍需服从一下的承诺：！！！为了保持中国银泰第一
大股东的地位，维持上市公司经营持续性和稳定性，中国银泰已承诺：在本次重组
完成后的三年内，不处置上市公司股份；
中国银泰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科学城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96个月
之内不转让。

二、微融资抵押股票如何才能正常交易?

广发证券融易通质押股票流程：符合参与条件的客户需赴广发证券公司营业部签订
《“融易通”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网上申购新股业务协议书》（以下简称《业务协
议》），开通业务权限。
其中上海市场：应最迟于初始交易日（T日）前一交易日（T－1日）前办理开通手
续；
深圳市场：应最迟于初始交易日（T日）办理开通手续。
（一）初始交易
1.客户在初始交易日（T日）进行初始交易，将持有的标的证券进行质押。
2.客户拟质押证券市值须不小于一万元人民币，且单笔初始交易委托金额不低于一
千元人民币。
3.初始交易时，客户账户中应备有相当于初始交易费用和利息部分的自有资金，否
则将无法进行委托；
（二）新股申购 1.客户于T日进行初始交易成功后，T+1日即获得资金并可立即进
行新股申购，申购时客户账户中应备有与所融得资金相配比的一定数额自有资金，
否则客户不能以所融资金足额申购新股。
2.客户通过“融易通”获得的资金只能用于新股申购或购回交易。
3.初始交易日（T日）下一交易日（T+1日）至购回交易日（R日）前三个交易日（
R-3日）期间，所融得资金可不限次数申购新股。
（三）购回交易 1.客户须按约定于购回交易日的13：00前在资金账户中备足资金，
由我司完成购回交易。
2.在待购回期间，客户可根据自身需要对某一笔交易进行提前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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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发证券融易通怎么质押股票

广发证券融易通质押股票流程：符合参与条件的客户需赴广发证券公司营业部签订
《“融易通”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网上申购新股业务协议书》（以下简称《业务协
议》），开通业务权限。
其中上海市场：应最迟于初始交易日（T日）前一交易日（T－1日）前办理开通手
续；
深圳市场：应最迟于初始交易日（T日）办理开通手续。
（一）初始交易
1.客户在初始交易日（T日）进行初始交易，将持有的标的证券进行质押。
2.客户拟质押证券市值须不小于一万元人民币，且单笔初始交易委托金额不低于一
千元人民币。
3.初始交易时，客户账户中应备有相当于初始交易费用和利息部分的自有资金，否
则将无法进行委托；
（二）新股申购 1.客户于T日进行初始交易成功后，T+1日即获得资金并可立即进
行新股申购，申购时客户账户中应备有与所融得资金相配比的一定数额自有资金，
否则客户不能以所融资金足额申购新股。
2.客户通过“融易通”获得的资金只能用于新股申购或购回交易。
3.初始交易日（T日）下一交易日（T+1日）至购回交易日（R日）前三个交易日（
R-3日）期间，所融得资金可不限次数申购新股。
（三）购回交易 1.客户须按约定于购回交易日的13：00前在资金账户中备足资金，
由我司完成购回交易。
2.在待购回期间，客户可根据自身需要对某一笔交易进行提前购回。

四、质押股票是怎么回事？

当您手中有好的股票欲加仓却又缺乏资金的时候，您可以找到我们进行“股票融资
”。
当您手中有好的股票但又急需用钱，且不想把股票卖掉的时候，您也可以找到我们
进行“股票质押贷款”。
我们按比例给您融资，三方共同监管帐户，既利于您资金的安全，又能最大的控制
您的风险，希望我们的服务能为您解决燃眉之急，带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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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强伟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隆重推出股票融资、股票质押贷款，以满足广大炒
民增加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的需要，实现牛市融资补仓、熊市尽快解套的目标
一、我公司为全国客户提供股票融资、股票质押贷款业务。
1.股票融资，如果您有10万，我公司可以按1：3的比例，给30万让你炒股，费用低
、信誉好，按月付息，无其他任何费用，使您收益成倍增长。
2.股票质押，当您的急需用钱，又不想卖掉您现在的股票，您可以找我公司，我们
帮忙您解决资金问题。
二、股票融资的特点（1）长期性。
股权融资筹措的资金具有永久性，无到期日，不需归还。
（2）不可逆性。
企业采用股权融资勿须还本，投资人欲收回本金，需借助于流通市场。
（3）无负担性。
股权融资没有固定的股利负担，股利的支付与否和支付多少视公司的经营需要而定
。
三、我公司办理股票融资的优点如下：1、绝对安全，我公司是正规的金融公司，
坚持以诚信为本，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2、收费最低，点位是全北京最低，按月收
费3、放款快捷，二十分钟放款

五、质押股票能直接过户吗

股权质押（Pledge of Stock Rights）又称股权质权，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
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
按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制度的规定，质押以其标的物为标准，
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股权质押就属于权利质押的一种。
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为股权质押。
中国《公司法》对股权质押缺乏规定。
真正确立了中国的质押担保制度的是199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担保股权质押《
担保法》法》，其中包括关于股权质押的内容。
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再次明确股权可以质押。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二）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可以转让的股权可以出质。
另外，1997年5月28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经其
他各方投资者同意将其股权质押给债权人”予以特别确认。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
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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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以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
设立；
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物权法》关于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登记程序的规定与
《担保法》不一致。
因《物权法》颁布在后，股权质押的法律实践操作以《物权法》为准。
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经
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
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
未经登记机关登记的则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
综上可见，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未
上市的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质
押登记，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质押应向审批机关办理审批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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